【路加福音看見你的救恩09】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26/5/31
《9. 呼召門徒》
一．伯賽大（路4:38~44）
1. 這個三卷對觀福音都有記述的故事，似乎發生於約1:40~41（彼得初遇見主，主給了他新名字）與太4:18~20（以及路5:1~11，主在海邊呼召彼得來跟隨祂）之間。
1. 這個故事也可能發生於路加前一段記述之後，也就是安息日耶穌離開迦百農會堂之後，而彼得的家在迦百農的鄰城伯賽大（參約1:44）。
1. 主顯然有時會去探訪門徒的家庭，神的道就是這樣廣傳出去的。彼得的岳母有可能與彼得一家同住，她似乎剛好得了流感，發高燒，但她一得醫治就立馬起來服事耶穌與門徒（可能是作飯給他們吃）；所以她得著的是完全的醫治，因為發高燒應該使人渾身疲懶無力，而岳母卻能立時起來作家事！
1. 消息傳開，伯賽大人也起來尋求耶穌，許多人得了醫治，鬼也被趕出；但主不許鬼說話，祂不想由鬼來為祂宣傳，那種方式只會吸引表面來跟隨耶穌的人，而不是想聽從神的道之人。想想看，如果鬼會幫助人對神的道有興趣，豈不挨大魔鬼責罵嗎？
1. 主建立祂國度的方式是，藉由人遇見祂、認識祂，活出基督的生命，再由他們去影響別人。福音總是由人傳給人、由生命去影響生命的。
1. 有些人，主會要他們長久栽植於一個地方，牧養、服事，來栽培、建造出穩固的教會，像12門徒中有好幾位可能後來都是這樣服事的；另一些人，主可能會要他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，在各處建立祂的教會，像保羅一般。
1. 而神安排祂兒子自己在道成肉身時，只是在許多地方撒下美好的種子，這裡到那裡得著一些人；五旬節之後，將從他們獲取大收割。

二．呼召彼得（路5:1~11）
1. 馬太與馬可都記述了主在加利利海邊呼召彼得與安得烈兄弟、雅各與約翰兄弟來跟隨祂，並應許要叫他們得人如得魚的故事；而路加在此將故事說得更加詳細。
1. 革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，約翰喜歡用另一個名字：提比哩亞海（參約6:1），摩西的時代則稱為基尼烈湖（參民34:11）。耶穌上了稍微離岸的船，很好的作法，避免被群眾擁擠而不能做正事。E.g我們在香港遇見過。
1. 主給一大群人講完道之後，開始服事個人。祂心中無「事業」的觀念，而只有人；祂沒將祂的服事看成企業，乃關懷一個一個的人。像印度德蕾莎修女，在加爾各答與同工開重要會議時，會帶著她是一個有三萬名同工之機構的領袖的意識；但開完會她可能就會去到大房間，蹲下來給一位街上帶進來的窮苦老人家擦洗身體，你若在那時問她是做什麼的，她會說那就是她所有的工作。
1. 主對待彼得，先從他熟悉的領域著手（如同跟撒瑪利亞婦人談水），而彼得顯出他的順服，雖不合他的想法還是先順服，這是主重看他、揀選他的原因之一。另一個原因是他明白神蹟只是一個記號，他沒有消失在對神蹟的讚嘆裡，而是消失在對主的認識中。後來他一輩子服事主的生涯，所在意、所追求的，都不是財富、名利、幸福美滿的生活。
1. 藉著主所行神蹟，彼得不只更認識了神的榮耀，也更認識了自己的軟弱不堪。他先是想逃離，繼而受主吸引想親近祂，這是人真實遇見主時最正常的反應。你若因看見神而懼怕，主會對你說「不要怕」；但你若不敢順服，主會說「不要為順服而驚惶，免得我使你在這些面前驚惶」！（參耶1:17）
1. 之後，主對彼得說：「你要得人了。」你先在神的榮光中認識自己而仆倒或想逃離，然後因著神的恩慈與溫和而來親近祂，你才開始能為主得人。得人不只是引人來聚會，而是幫助人來到神面前並跟隨祂。

三．主醫治大痲瘋病人（路5:12~16）
1. 主不但能，而且肯！神所重用的醫治佈道家F. F. Bosworth說：「得著神的賜福，常不是藉著對神大能的信心，乃是藉著對神的愛以及對神願意醫治的信心。」大痲瘋現常被稱為漢生病。
1. 自古以來，大痲瘋被認為是可怕的傳染病，每個民族都把這種病人隔離在群眾之外，直到今天也是一樣。可是那天主卻走近那個大痲瘋病人，觸摸他，說：「我肯，你潔淨了吧！」祂沒有因此被傳染，反而有生命的大能從祂身上流出去。
1. 要醫治這位長大痲瘋的病人，主原來可以說一句話就醫治他，但主伸手摸他，因為知道這種病會讓他與人隔離，需要心靈的醫治。我們的主就是這樣，跟隨祂的人也應該這樣。
1. 主醫治了這病人，卻不要他去告訴人，因為祂不要人因聽見神蹟，只為了看人得醫治而來聚集。主喜歡人因得祝福而去作見證，引他人也來尋求主；但祂並不使用廣告的策略，祂會不時地退縮一下、隱藏一下，好使那些真實尋求神的人顯出來。

四．赦罪與醫治（路5:17~26）
1. 這位癱瘓的病人有四個朋友，是愛主也是愛他的，他們付了代價，掃除障礙物，將他帶到主跟前；我們今天也可以這麼做，包括為病人代禱。
1. 主耶穌看到他，也看到他們的信心，但主沒有說：「你得醫治了。」主說：「你的罪赦免了。」主先解決靈魂失喪的問題。雖然救恩包括身體的醫治，但主還是要我們明白靈魂的救恩比身體的醫治重要，因為存到永遠。（但永遠的救恩也包括身體得贖，身體的救恩不是只有得醫治。）
1. 有時我們需要先解決靈魂的問題，才會打開一條路，神可以把祂醫治的大能彰顯在我們身上。聖經常把救恩跟醫治並列；當你在尋求醫治時，應該像尋求救恩一樣，留意領受遵行神的道，過親近主的生活。（參出15:26及《42帖藥》）一位弟兄為頭痛禱告，睡覺時把紙條貼在頭上：「因祂受的鞭傷，你們便得了醫治。」主醫治了他。
1. 有些文士與法利賽人也來參加這次聚會，可能還坐在前排最靠近講員之處，但他們不是在領受而是在批判。今天我也遇見過認為自己是神託付來檢查、挑錯的使者，但我們不要做這樣的人。

五．主呼召馬太（路5:27~32）
1. 這位稅吏利未就是馬太，但馬太在記述自己蒙召的故事時，只提到耶穌在屋裡坐席，並未說自己大擺筵席。馬太作稅吏應該是富有的，當他遇見主時，並沒與他的同儕分離（如果你會受他們的影響與拉扯，就可能需要遠離他們），而是付上物質的代價，請他們來與耶穌一同坐席，得聽福音。
1. 利未馬太肯花錢，辦了盛大筵席，所以其他稅吏與親友都樂意來也樂意聽耶穌講道。我想傳福音給人，不要捨不得花錢、付代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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